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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门市2021年决算和2022年 1至6月

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2 年 8 月 30 日在市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

市财政局局长 张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天门市 2021 年决算和 2022 年 1 至

6 月预算执行情况，向本次常委会报告，请予审议。

一、2021 年财政决算情况

2021 年，全市财税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和市九届人代会“创

新先行、冲刺百强、谱写新篇”等会议精神和工作要求，坚决落

实中央、省及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主动作为、敢于担当，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做好“六稳”“六保”工

作，全力以赴加强重点领域保障，有力推动天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在此基础上，财政运行总体平稳，财政决算情况总体良好。

（一）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情况。

2021 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3737 万元，同比增

长 50.23%，为年度预算 215000 万元的 99.41%。其中：税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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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669 万元，为年度预算 166450 万元 98.93%；非税收入 49068

万元，为年度预算 48550 万元的 101.07%。税收收入占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77.04%。

2.转移性收入决算情况。

2021 年，全市转移性收入 736757 万元，为年度预算 748080

万元的 98.49%。其中：返还性收入 19572 万元，为年度预算 19407

万元的 100.85%；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481722 万元，为年度预

算 504664 万元的 95.45%；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24762 万元，为年

度预算 60500 万元的 40.93%；上年结余 3431 万元；调入资金

36416 万元（其中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调入 1029 万元，存

量资金调入 35387 万元），为年度预算 50635 万元的 71.92%；地

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82874 万元，为年度预算 82874 万元的

100%；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87980 万元，为年度预算 30000 万

元的 293.27%。

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

2021 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67736 万元，同比减

少 6.76%，为年度预算 886507 万元的 97.88%。支出决算具体分

科目情况为：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94355 万元；国防支出 541 万元；公共安

全支出 35380 万元；教育支出 141082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19289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8563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144072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107189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18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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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38642 万元；农林水支出 163503 万元；交

通运输支出 28086 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4590 万元；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235 万元；金融支出 2047 万元；援助其他地

区支出 200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9871 万元；住房保

障支出 5503 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5666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

急管理支出 3392 万元；其他支出 6600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15905

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78 万元。

4.转移性支出决算情况。

2021 年，全市转移性支出 79421 万元，为年度预算 76573

万元的 103.72%。其中：上解上级支出 48194 万元，为年度预算

45391 万元的 106.18%；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31227 万元，

为年度预算 31182 万元的 100.14%。

5.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平衡情况。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950494 万元，为年度预算

963080 万元的 98.69%，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3737 万

元；上级补助收入 526056 万元；上年结余 3431 万元；调入资金

36416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82874 万元；动用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 87980 万元。支出总计 947157 万元，为年度预算

963080 万元的 98.35%，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67736 万

元；上解上级支出48194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31227

万元。

收支相抵，当年预算结余 333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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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1.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情况。

2021 年，全市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30834 万元，为年

度预算162956万元的80.29%。其中：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1665

万元，为年度预算 1000 万元的 166.5%；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 71610 万元，为年度预算 155956 万元的 45.92%；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费收入 2031 万元，为年度预算 4000 万元的 50.78%；污

水处理费收入 1641 万元，为年度预算 2000 万元的 82.05%；专

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53887 万元。

2.转移性收入决算情况。

2021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转移收入 138940 万元，为年度预算

42970 万元的 323.34%。其中：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4498 万元；上

年结余 21272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113170 万元，

为年度预算 42970 万元的 263.37%。

3.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情况。

2021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 188127 万元，为年度预算

126256 万元的 149%。支出决算具体分科目情况为：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5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07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115547 万元；农林水支出 600 万元；

其他支出 47276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13120 万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99 万元；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

支出 996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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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移性支出决算情况。

2021 年政府性基金转移性支出 29670 万元，为年度预算

79670 万元的 37.24%。其中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29670 万

元，为年度预算 29670 万元的 100%。

5.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平衡情况。

2021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269774 万元，为年度

预算 205926 万元 131.01%，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30834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4498 万元；上年结余 21272 万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113170万元。支出总计217797万元，

为年度预算 205926 万元的 105.76%，其中：政府性基金支出

188127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29670 万元。

收支相抵，当年预算结余 51977 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2021 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313258 万元（不含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下同。因 2021 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

行省级统筹，按省财政厅决算口径，其收支余不在市级反映），

为年度预算 293211 万元的 106.84%。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收入83735万元，为年度预算81108万元的103.24%；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82396 万元，为年度预算 67931

万元的 121.29%；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30260 万元，为年

度预算 28541 万元的 106.02%；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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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633 万元，为年度预算 112749 万元的 100.78%；失业保险基

金收入 1180 万元，为年度预算 874 万元的 135.01%；工伤保险

基金收入 2054 万元，为年度预算 2008 万元的 102.29%。

2021 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291707 万元，为年度预算 283038

万元的 103.06%。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86325 万元，为年度预算 81108 万元的 106.43%；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支出52088万元，为年度预算51616万元的100.91%；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24190 万元，为年度预算 21167 万元

114.28%；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127676 万元，为年度

预算 126284 万元的 101.1%；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722 万元，为年

度预算 885 万元的 81.58%；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706 万元，为年

度预算 1978 万元的 35.69%。

收支相抵，当年预算结余 21551 万元，滚存结余 263162 万

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2021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 1442 万元，为年度

预算 1283 万元的 112.39%，其中：利润收入 1260 万元，为年度

预算 1246 万元 101.12%；股利股息收入 117 万元，为年度预算

37 万元的 316.22%；上级补助收入 65 万元。支出总计 1442 万元，

为年度预算 1283 万元的 112.39%，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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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413 万元，为年度预算 648 万元的 63.73%；调出资金 1029 万

元（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为年度预算 635 万元的 162.05%。

收支相抵，当年预算平衡。

二、2021 年部门决算情况

（一）基本情况。

2021 年度，全市部门决算报表填报单位共 346 个，其中市

直部门填报单位 295 个，乡镇填报单位 51 个。

（二）部门收入决算。

2021 年度全市部门决算收入 904663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收入692280万元（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16856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413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03 万元、事业收

入 206735 万元、经营收入 613 万元、其他收入 4932 万元。

（三）部门支出决算。

2021 年度全市部门决算支出 928660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

出 718918 万元（含上年度结转结余资金支出，其中政府性基金

财政拨款支出 114931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支出 413 万

元）。财政拨款支出分科目如下：

1.支出功能分类：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90568 万元，国防支出

161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27806 万元，教育支出 141058 万元，

科学技术支出 1042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6357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6154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33312 万元，节

能环保支出 17075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117061 万元，农林水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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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112894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 56400 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

等支出 6072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499 万元，金融支出 2000

万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211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9435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2128 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44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13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

出 2943 万元,其他支出 29688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3 万元，抗疫

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10198 万元。

2.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217669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

出 98678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69586 万元，债务利息

及费用支出 4721 万元，基本建设支出 4916 万元，其他资本性支

出283532 万元，对企业补助39653 万元,其他支出163万元。

（四）部门结转结余决算。

2021 年部门年初结转结余 163780 万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

余 856 万元，事业单位转入非财政拨款结余 1837 万元，部门年

末结转和结余 138802 万元。

（五）“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1 年度，全市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2142 万元，比 2020 年度减少 215 万元，减少 9.12%，其中：公

务用车购置费 302 万元,比 2020 年度增加 15 万元，增长 5.23%；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85 万元，比 2020 年度减少 236 万元，减

少 17.87%；公务接待费 755 万元，比 2020 年度增加 11 万元，

增加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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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一）加强项目遴选储备，积极申报政府债券资金。

2021 年，我市精准对接“十大工程”，加强项目遴选储备，

在省财政厅下达的政府债务限额内申报债券资金，保障我市重点

项目合理融资需求；结合历年审计和政府督查的相关要求，加大

债券资金拨付审核力度，要求项目单位严格按规定用途管理和使

用债券资金；督促项目单位加快债券资金拨付使用进度，确保债

券项目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切实发挥债券资金使用效益。

2021 年省财政厅下达我市新增债券 135192 万元，其中：新

增一般债券资金 51692 万元，财政安排拨付 51692 万元，占下达

资金的 100%，项目单位使用 33260 万元，占下达资金的 64.34%；

新增专项债券资金 83500 万元，财政安排拨付 83500 万元，占下

达资金的100%，项目单位使用40277万元，占下达资金的48.24%。

2021 年省财政厅下达我市再融资债券 60852 万元，均用于

偿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其中：再融资一般债券资金 31182 万元；

再融资专项债券资金 29670 万元。

（二）规范融资举债行为，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2021 年，我市进一步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坚决遏制隐

性债务增量，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牢牢守住不发生政府债务

风险底线。对存量政府隐性债务分类制定中长期偿债规划，盘活

各类资金资产，多渠道化解隐性债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我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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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515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571504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516011 万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977424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

额 510977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466447 万元。我市地方政府债务

均在限额范围内。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我市政府隐性债务余额为 106632

万元，其中：政府承诺偿还的债务 59232 万元、政府提供担保的

债务 47400 万元。在 2020 年年末基础上有效化解 5164 万元。

2019-2021 年连续三年，湖北省政府债务管理领导小组将我市政

府债务风险等级评定为绿色等级。

（三）严格兑付债券本息，切实维护政府信用。

我市严格按照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1 年政府债券还本付

息（费）工作的通知》（鄂财债发﹝2020﹞62 号）要求，按时

偿还各期到期政府债券本息，切实维护政府信用。2021 年偿还

到期债券本金及利息 89874 万元，其中：本金 60852 万元（一般

债券本金 31182 万元，专项债券本金 29670 万元）、利息 29022

万元（一般债券利息 15902 万元，专项债券利息 13120 万元）。

四、2022 年 1 至 6 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1.地方财政总收入完成情况。

1 至 6 月，全市地方财政总收入完成 177146 万元，占年初

预算 353920 万元的 50.05%，同比增长 7.55%。

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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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至 6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17844 万元，占年初预

算 240800 万元的 48.94%，同比增长 11.93%。其中：税收收入完

成 85686 万元，占年初预算 186620 万元的 45.91%，同比增长

4.42%；非税收入完成 32158 万元，占年初预算 54180 万元的

59.35%，同比增长 38.49%。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

重为 72.71%。

1 至 6 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13306 万元，占年初预

算 805741 万元的 63.71%，同比增长 50.09%。

3.政府性基金收支完成情况。

1 至 6 月，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137448 万元，占年初预算

154500 万元的 88.9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35369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991 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 906

万元，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182 万元。

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71159 万元，占年初预算 61701 万元的

115.33％，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92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17190 万元，其他支出 46481 万元（其中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

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45900 万元，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581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6350 万元，地方政府专

项债务发行费支出 146 万元。

4.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完成情况。

1 至 6 月，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18961 万元，占年初预算

301617 万元的 39.44％，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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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完成 43936 万元，占年初预算 83348 万元的 52.71%；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25679 万元，占年初预算 63732

万元的 40.29％；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16265 万元，

占年初预算 30627 万元的 53.11％；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完成 31478 万元，占年初预算 120807 万元的 26.06％；失业保

险基金收入完成 923 万元，占年初预算 1084 万元的 85.15％；

工伤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680 万元，占年初预算 2019 万元的

33.68％。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105192 万元，占年初预算 273813 万元的

38.42％，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41626 万

元，占年初预算 83348 万元的 49.94%；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支出 22696 万元，占年初预算 45558 万元的 49.82％；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8958 万元，占年初预算 24712 万元的

36.25％；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30862 万元，占年初

预算 117370 万元的 26.29％；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514 万元，占

年初预算 825 万元的 62.3％；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536 万元，占

年初预算 2000 万元的 26.8％。

5.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1 至 6 月，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 100118 万元，占年初预

算 2749 万元的 3641.98%；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完成 10 万元，占

年初预算 668 万元的 1.5%。

（二）全市财政收支运行的主要特点。



- 13 -

1.财政收入稳步增长。2022 年上半年在全省经济下行压力

大、房地产整体大环境不景气、新出台缓税政策等多重减收背景

下，我市积极挖潜增收，确保了地方税收收入同比实现正增长，

同时在非税收入高增幅的拉动下，我市取得了在全省 17 个市州

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幅排名第 1 的成绩。

2.从收入质量看，税收占比降低，非税收入同比增幅较大。

上半年受免抵调库减少和中小微企业缓缴税费等减收因素影响，

地方税收收入完成85686万元，占年初预算186620万元的45.91%，

掉进度 4.08 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72.71%，同比下降 5.23 个百分点。受积极清欠查补工作的推动，

上半年非税收入完成 32158 万元，同比增长 38.49%，占年初预

算 54180 万元的 59.35%，超进度 9.35 个百分点。

3.重点税源企业和行业税收普遍下降。上半年市税务局监控

的 306 户重点税源企业完成全口径税收 97498 万元，同比下降

9.56%，其中 208 家企业税收同比减少，仅 30 家企业同比增收超

百万，减收超百万的则有 88 家企业。增收超千万的仅有鑫隆冶

金、物易通、城投和农商行 4 家企业，减收超千万的有华贸建工、

益泰药业、碧桂园、天城水务、华世通医药、卓尔、深绿置业、

鑫龙置业和贝祥置业 9 家企业。从行业税收来看，上半年我市行

业全口径税收完成 134572 万元，同比下降 10.35%。工业、建筑

业、房地产业三个行业税收分别同比下降 49%、7%、68%。

4.资本性支出增长明显，财政保障压力大。2022 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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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城乡社区事务累计支出 90247 万元，同比增

支 242.96%，增支部分主要用于拨付国投集团土地工程建设款；

金融累计支出 104386 万元，同比增长 4644.82%，增支部分主要

用于为国投高新投集团公司和兴天担保公司注入资本金支出。两

个科目同比增支 166119 万元，受此影响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513306 万元，同比增长 50.09%，占年初预算 805741 万元的

63.71%，超进度 13.71 个百分点，财政资金库款压力较大。

5.财政支出进度不一，部分民生支出科目进度偏慢。上半年

受项目进度较慢未验收资金无法拨付的影响，节能环保和农林水

两个民生科目累计支出占年初预算数远低于序时进度，分别只完

成了年初预算的 17.98%和 19.58%。

五、2022 年下半年财政主要工作任务

（一）依法依规强化财政征收，保障财政收支平稳。

一是着力抓好重点税源企业和总部经济税收。确保对物易通、

海通证券等企业奖补资金合规拨付及时到位，加强部门之间沟通

协调，妥善解决企业奖补资金问题，以优质服务促增收，紧盯鑫

隆冶金和司机宝等总部经济重点项目，协调抓好总部经济完税行

为。二是提高非税收入征管水平。继续做好对重点单位、重点项

目的专项核查，堵塞征管漏洞，提高非税收入征管精度，协同公

安、市场监管等重点执收单位，形成细抓共管合力，加强非税收

入征管力度。三是进一步挖掘财税征收潜力。坚持抓大不放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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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思路，保障征收覆盖面。四是规范财政支出管理。加强财政

资金动态监控，强化预算支出执行责任制，深化国库集中支付管

理改革，压减一般性支出力度，为落实积极财政政策进一步加力

提效，为加快补齐民生支出事业短板腾出更大空间，加大科技创

新资金投入，支持全市工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

（二）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全力兜牢兜实“三保”底线。

积极应对后疫情时代的收支矛盾和财政运行压力，千方百计

筹措财政资源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绝不因“三保”出

问题影响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大局。保持支出强度，提高支出精度，

支出总量与结构并重。一是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控制

“三公”经费、会议费等一般性支出，压减一般性非急需建设项

目预算，兜牢“三保”预算。二是全面盘活用好结转结余等各类

存量资金。加强部门预算执行管理，尽快形成实物支出量，将压

减的支出和统筹的财力，集中用于保“三保”、保重点。三是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大常态化疫情防控、就业、社会

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三农”等投入，织牢织密基本民生网

底。足额保障疫情防控相关资金需求。统筹政府债券、基本建设

投资等资金，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大疫情救治基地等

建设，打造疾控体系改革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天门样板”。

（三）保就业、保市场主体、保重点项目，推动经济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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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适度支出规模，推动资源配置、政策供给向构建新发展

格局先行区聚焦用力，把来之不易的经济向好势头保持好、巩固

好，争取发展上的更大主动。一是加大为市场主体减负纾困力度。

配合人社部门继续做好援企稳岗促就业工作，进一步完善惠企政

策性资金“免申即享”实施方案，持续推进国家减费降费政策的

落实，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清、减、降”专项行动的有关工作，

“放水养鱼”，涵养财源。二是保障重点项目建设。督促水利、

交通、房产等单位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积极支持乡村振兴、促进

节能减排、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积极争取中央、省两级对 PPP 项

目前期资本金奖补、运营补贴和专项补助等多种形式政策支持，

加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推行力度，统筹资金支持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建设，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支持骨干企业在武汉开展“离岸”科创，以扩大投资的方式扩大

内需，改善供给，推动经济重振。三是落实好稳住经济一揽子政

策措施相关工作要求，根据上级指导，对照政策要求落实我市财

政领域的相关重点工作内容。

（四）坚持底线思维，用足用好政府债券资金。

一是做深做细专项债券项目储备。严格按照政府债券投向领

域，会同发改及项目主管部门，梳理一批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

督促项目单位抓紧前期工作，做好 2023 年的债券项目储备工作。



- 17 -

二是加快债券资金拨付使用进度。对已下达的 2022 年政府债券

资金，及时安排拨付使用，确保债券项目及时形成实物工作量，

充分发挥债券资金提功能补短板强弱项的重要作用。三是加强专

项债券项目单位收入管理。对 2022 年下达的专项债券资金，及

时与项目单位签订政府转贷协议，进一步落实还款责任。督促专

项债券项目单位加强项目收入管理，制定偿债计划，及时足额的

将专项债券项目对应的专项收入缴入国库，用于偿还到期债券本

息。四是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进一

步规范政府融资举债行为，政府举债采取政府债券方式，坚决遏

止新增政府隐性债务。严格按照 2018 年制定的化债方案化解存

量隐性债务，对偿债困难的政府隐性债务制定债务重组方案进行

债务重组，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债务风险。

（五）完善财政运行管理，加快构建现代财税体制。

统筹推进财税改革与财政管理，加快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一是积极参与经济开发区财政体制改革。围绕改革创

新激活新活力培育新动能，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助力我市 2023

年建成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各项考核指标体系达标。二是进一步

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着力推进综合财政预算改革，对 2023

年项目支出实行“零基预算”管理，坚持非法定不预算、非必要

不安排，能减则减，能压则压，全额预算单位彻底实行非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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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脱钩。进一步完善预算一体化管理系统，提高国库集中支付

效率，完善常态化直达资金管理机制。坚持做好预决算信息公开，

进一步提高财政透明度，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加强评价结

果应用。三是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升国企党建引领能力，

落实国企党组织前置研究讨论事项清单，把党建工作融入企业经

营全过程。围绕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功能和目标定位，清晰划定权

责边界，科学优化决策流程。市国资委指导市属国企董事会落实

经理层“谋经营、抓落实、强管理”责任，提升分层授权放权管

控能力。规范国有资产监管，坚持授权与监管相结合、放活与管

好相统一，加强风险防范，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实现保值增值。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我们将在市委、市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人大和社会各界的监督支持下，认真落实

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和本次会议审议意见，科学谋划，真抓实

干，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为我市在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中稳位

进位、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不懈奋斗。


	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313258万元（不含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下同。因2021年企业职工
	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291707万元，为年度预算283038万元的103.06%。其中：机关事
	收支相抵，当年预算结余21551万元，滚存结余263162万元。

